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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划定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划定矿区范围拐点直角坐标表

拐点 CGCS2000坐标系

编号 X Y 北纬 东经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 * * * *

2、设计开采深度：+*m至+*m。

3、矿区面积：*平方千米。

4、设计生产规模：*万吨/年。

5、开采服务年限：*年（*年*个月）。

6、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矿。

7、产品方案：块度≤500mm的石灰石原矿。

8、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

运输方案。

9、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开采，采矿回采率

97%。

附件：《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送：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

抄送：局有关科室、和静县自然资源局

印数：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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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乌鲁木齐瑞丰源矿业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

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组织有关专家于2025年8

月6日对该《方案》进行了会审，聘请采矿、水工环、土地、经济、地质等

专业的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

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组长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

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方案》编制目的

1、采矿权基本情况

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2月14日依法取得了由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 州 自 然 资 源 局 下 发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C6528002023027100154651，采矿权人为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

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开采矿种水泥用

石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0万吨/年，矿区面积0.054km2，有效

期限自2023年2月14日至2028年2月14日，发证机关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

然资源局。采矿证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为+*m至+*m标高。

2、《方案》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主要任务为：为矿山申请变更《采矿许可证》矿区平面范围

及开采标高、生产规模等提供技术依据；为申请变更采矿许可证而进行开发

利用规模、资源利用率、经济技术指标及环境保护提供资料依据，同时为采

矿权人提高矿山的资源利用率、明确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要求、规范生产等

行为提供可参考的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

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实施

管理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金计提等提供依据；自然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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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

的重要依据；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采矿权拟变更情况

2024年8月矿山向和静县自然资源局提交了采矿权外扩的申请，经2024

年9月29日和静县第十四届县委财经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研究决定，同

意采矿权外扩的申请。本次外扩范围位于现有采矿权东侧，外扩面积

0.073km2，向东外扩300m，向北东外扩265m，外扩范围符合《自然资源部

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新政办发〔2024〕43号）通知的政策要求，外扩面积符合2024年9月

29日和静县第十四届县委财经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批准面积。原矿区范

围由4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坐标如下：

原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CGCS2000坐标系

编号 X Y 北纬 东经

J1 * * * *

J2 * * * *

J3 * * * *

J4 * * * *

拟申请（变更后）矿区范围由8个拐点构成，为一不规则多边形。其拐

点坐标如下：

拟申请变更的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CGCS2000坐标系

编号 X Y 北纬 东经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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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资源量的确

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四、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依据2025年7月评审通过的由乌鲁木齐瑞丰源矿业技术有限公

司编写的《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区范

围内评审通过的水泥用石灰岩矿石总资源量1167.39万t。其中探明资源量

668.19万t，推断资源量499.20万t。扣除设计损失资源量合计为13.52万t（主

要为台阶边坡压占）后，设计利用资源储量1153.87万t。

设计开采规模为50万吨/年，采矿回采率按97%计，本矿开采服务年限为

22.4年。

五、采矿及选矿方案

根据矿山地形、地质条件，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

法。根据矿体赋存情况及地形条件，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

采矿回采率不低于97%。

六、产品方案

矿山产品为（水泥用）石灰岩矿，矿石块度粒度≤500mm原矿。

七、绿色矿山建设

资源开发基本要求方面：详查报告勘查程度满足矿山建设设计要求，设

计中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

复垦矿山压占和损毁土地。

绿色开采方面：采用的露天开采技术；采用自上而下的台阶式开采，阶

段坡平面角、平面宽度、终了坡面角度等符合设计要求；生产期最大化利用

内排土场排料，减少外部土地占用；开采台阶高度不超过10米，边坡角度不

大于52度，满足要求。开采回采率满足要求。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面：方案设计中相关义务落实到位，露

天采场、矿山道路、办公生活区、排土场、破碎筛分场地和堆料场等恢复治

理方案与土地复垦方案到位。表土剥离与保护措施到位。露采终了平台留设

与复垦绿化方案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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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置方面：方案设计中生产污水汇集流入沉淀池，经沉淀后循环利

用；生活污水在生活区配套污水处理池，采用厌氧、好氧工艺，污水处理池

为三池构造，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2002） 二级标准，可用于道路洒水降尘及矿区绿化。废水对地质环境不构

成污染。

综上所述，在此方案阶段，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

泥用石灰岩矿项目各项指标。是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的要求的。

八、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开展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查明了矿山地质灾害、含水

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水土环境污染、大气

环境污染等现状，调查内容基本全面，调查精度基本满足要求。

（二）确定评估区面积32.66公顷，评估级别为二级，评估范围确定合

理，评估等级划分正确。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矿区范围形态近似为

长方形，大致呈东西向展布。采矿场和部分矿山道路位于矿区范围内，堆料

场、生活区和破碎筛分场地位于矿区范围外。矿区及周边属低中山侵蚀地形

地貌，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相同；矿区及附近除本矿山采矿活动外，基本无人

类其他活动；评估区内崩塌、泥石流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危害程度小，危险

性小；滑坡、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

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23-2011）附录表E.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现状评估矿山

开采对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四）对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估。预测评估区

露天采场采矿活动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

中等。预测评估其他区域，工程建设引发加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

陷、地面沉降、地裂缝、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等级小。预测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严重”；其他矿

建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严重”；除上述区域外评估区其他区



1

5

域对地形地貌观的影响程度“较轻”。预测采矿活动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

为“较轻”，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严重、较严重区和较轻区，面积分别

为9.64公顷（为露天采场）、1.995公顷（包括矿山道路、生活区、堆料场、

地磅房和破碎站场地）和20.869公顷（上述区域以外的评估区其他区域）。

（五）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

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划分了重点防治区、次重点和一般防治区。重点防治区面积9.64公顷，

包括规划露天采场；次重点防治区面积1.995公顷，包括办公生活区、已有

简易道路、规划矿山道路、排土场、规划工业场地、规划地磅房；一般防治

区面积20.869公顷，为除重点区和次重点区以外其他区域。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根据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水土环境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大气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统计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量，见表 1。

表 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一） 警示牌 个 5

（二） 铁丝围栏 100米 15.5

（三） 清理危岩 100立方米 11.2

（四） 清淤 100立方米 19.5

二 地质环境监测

（一） 地质灾害监测

1 崩塌监测点 点次 269

2 泥石流监测点 点次 269

（二） 地形地貌监测 点次 23

（三） 水土环境污染监测

2 水环境污染监测 点次 45

3 土环境污染监测 点次 68

（四） 大气污染监测 点次 269

九、矿区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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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为河流水面、宅基地、公路用地和裸岩石砾地，矿区

内土地不涉及国家自然保护区，无耕地存在，不涉及基本农田，土地权属为

国有。

2、土地复垦区域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复垦区面积为矿山损毁土地面积之和为11.663公顷，土地复垦责

任范围为11.663公顷，包括6个复垦单元，分别为已有露天采场、规划露天

采场、堆料场、办公生活区、破碎站、地磅房及矿山道路，土地复垦率

100%。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11.663公顷，包括

个复垦单元，分别为已有露天采场、规划露天采场、排土场、办公生活区、

破碎站、地磅房及矿山道路，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因地制宜，即复垦为

原土地类型。

4、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1）水资源平衡分析

根据前述土地复垦方向分析结果，本项目土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不

需要种植被，复垦过程中无灌溉浇水。复垦过程中用水为生活用水及机械用水，

用水量较小，矿区生活及生产用水从矿区西侧 1.5km 的哈布奇哈郭勒河拉运解

决，完全可以满足。

（2）土石方资源平衡分析

本矿区土地损毁和拟损毁类型为裸岩石砾地、河流水面、公路用地、农村

宅基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矿区基岩裸露，无需覆盖表土，不需要土源。

（3）废石资源平衡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矿山前期开采未产生废石。根据最新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

矿山后续生产也不产出废石。矿山闭坑后各地面设施拆除方量约 175 立方米。

闭坑后将废弃物进行取样检测，若符合环保要求则全部按建筑垃圾处理，全部

拉运至和静县建筑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目前暂按外运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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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情况，矿区采用露天开采，开采结束后规划露天采场在地表形成

了一个采坑，由于矿山开采不形成废石，因此复垦措施主要是对斜坡区域进行

整饰，对平台和坑底区域进行平整，不进行大面积的采坑回填。

矿山生产中不产生废石，复垦时也不需要废石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复垦单元包含：露天采矿场（I）、矿部生活区（Ⅱ）、地磅房（Ⅲ）、

矿山道路（Ⅳ）、破碎站场地（Ⅴ）和堆料场（Ⅵ）。针对复垦单元设计复

垦工程，主要包括建筑物拆除、废弃物回填、平整工程等。

6.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本矿山基建期1年，服务年限22.4年，土地复垦年限时间为1年，矿山开

采期+复垦期合计24.4年（24年5个月），即2025年10月至2050年3月。

7.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矿山土地复垦年限1年，实施过程主要按以下计划进行：

计划开采时间为2026年10月—2049年3月。在开采期间进行环境保护和

综合治理工作。矿山正式闭坑后需进行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工期为12个月，

计划复垦时间为2049年3月—2050年3月。复垦结束后，不进行管护。从建设

到闭坑后土地复垦工作结束共用时约24.4年。

十、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工程费用1718.99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1128.81万元，设备购置

费565.65万元，安装工程费24.5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611.79万元（含土

地使用费1036.61万元）；预备费275.3万元；建设投资3998.08万元。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86.37万元，动态总投

资98.01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估算费用约

64.37万元，动态投资72.65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22.01万元，动

态投资25.36万元。

十一、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及建议

1.建议设计的生产规模为50万吨/年。

2.建议加强生产探矿西段探明夹石产出特征，适时优化开采剥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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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存在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不代替具体的施工图设计，

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在各分项工程措施实施前，应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按国家相关程序做好必要的勘察设计工作，确保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的科学合理；在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施工管理，

方可降低风险，应对不确定的因素。

2.矿山在开采中尽可能减少固体废物的排放，这样既能改善矿山环境，

又可为今后的集中治理节约财力，物力，从而达到矿业开发与矿山环境保护

和谐发展的目的。加强对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其堆放高度、坡度要有一定的

限制，确保堆积物的稳定，尽量避免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

3.矿山工作人员在日常巡视过程中，对铁丝网围栏、警示牌等进行检测，

损坏及时进行修补及更换。按方案设计对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及水

土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理。

4.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位

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考虑

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远期设计投资估算仅供参

考。

5.建议矿山生产过程中，加强对排放废水的管理工作。矿山产生的废水

应采取措施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

6.建议矿山在生产期间，严格按国家有关规范和设计开采，尽量减少对

土地资源的破坏，及时恢复损毁用地的土地功能。

7.本方案是基于目前的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并根据目前的开采方案预测

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与土地损毁情况，并结合矿区具体情况而编制的。

如矿山开采利用方案发生变化，则应另行编制与之相适应的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8.在方案适用期内，若矿山范围变更、矿山开采规模及开采方式有变动，

应重新编写方案。

9.矿山企业在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条件下，积极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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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实现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

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矿山企业应当肩

负起建设绿色矿山、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谋福祉，为早日实现中国的崛

起竭尽全力。

附件：《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1

《 巴州明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和静县艾勒沟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

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评审职责 签名

1 张书林 新疆天地源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采矿高级工程师 主审专家

2 张福强 昌吉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技术中心 采矿高级工程师 审查专家

3 苏潇 新疆地质环境监测院 水工环高级工程师 审查专家

4 彭万林 新疆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 水工环正高级工程师 审查专家

5 张飞 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 土地工程高级工程师 审查专家

6 丁海波 新疆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 地质矿产正高级工程师 审查专家

7 毛开拥 新疆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退休） 高级会计师 审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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